附件一：
中国政法大学2014年教职工春季运动会竞赛规程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国家《全民健身体育锻炼纲要》，提高我校教职工体育运动水平和身体健康质量，展现教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，学校工会决定于2014年4月24日（周四）下午12:30-16:30在昌平校区体育场馆举行2014年教职工春季运动会。

一、组织与裁判
（一）成立学校2014年教职工春季运动会组委会
主  任：冯世勇
副主任：张笑世  尹志强  董  秋
成  员：部门工会主席
（二）成立学校2014年教职工春季运动会裁判组
组  长：张笑世
副组长：贾海翔
成  员：体育教学部相关教师、教职工协会部分负责人
（三）报名办法
1、报名由各部门工会和离退休干部管理处组织集体报名，组委会不接受任何个人报名。
2、每人限报两个项目（集体项目除外）；满61人以上的部门工会每项集体项目限报2队（集体项目的参赛人员不得重合），60人以下的部门工会每项集体项目限报1队。
3、各部门工会及离退休干部管理处务必于2014年4月18日前将报名表（电子版）报送校工会办公室或发邮件至zhuxiban@163.com，过期不予补报。
（四）组织要求
1、部门工会主席和离退休干部管理处负责人是各队领队。
2、各部门工会届时派一人协助校工会组织各项比赛。
3、比赛秩序册及相关注意事项赛前将在校园网公布。
4、运动员必须按照规定的时间比赛，请提前20分钟到现场检录，服从裁判员统一安排，以使比赛顺利进行。
二、参赛单位及组别
（一）以部门工会人数分组如下：
A组（61人以上）：法学院工会，民商经济法学院工会，刑事司法学院工会，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工会，商学院工会，外国语学院工会，人文学院工会，科研院所工会，校部机关一工会，校部机关二工会，后勤校医院工会；
B组（60人以下）：国际法学院工会，国际教育学院工会，继续教育学院工会，社会学院工会，法律硕士学院工会，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会，科学技术教学部工会，比较法学院工会，中欧法学院工会，新闻与传播学院工会，图书馆工会，现代教育中心工会，出版社工会。
（二）A、B组根据教职工年龄分设甲组、乙组、丙组和常青组。
1、男女甲组：（男35岁以下，含35岁，1978年1月1日后出生。女30岁以下，含30岁，1984年1月1日后出生。）
2、男女乙组：（男36岁以上，含36岁，1978年12月31日前出生；女31岁以上，含31岁，1983年12月31日前出生。）
3、男女丙组：（男51岁以上，含51岁，1963年12月31日前出生；女46岁以上，含46岁，1968年12月31日前出生。）
4、常 青 组：（男61岁以上，含61岁，1953年12月31日前出生；女56岁以上，含56岁，1958年12月31日前出生。）

三、比赛项目
（一）男女甲组：
100米、男子200米、定点投篮、跳远、铅球；
（2） 男女乙组：
100米、立定跳远、铅球、定点投篮、跳绳；
（3） 男女丙组：
100米、铅球、定点投篮、仿保龄球、沙包掷准；
（4） 常青组：
走跑400米、定点投篮、沙包掷准、仿保龄球比赛。
（五）、集体项目
1、拔河：每队15人，10男5女，组别不限；
2、跳绳：每队10人，男女不限，组别不限；
3、过草地：每队6人，3男3女，组别不限；
4、足球射门：每队5人，男女不限，组别不限；
5、男子4X100米接力：每队4人，组别不限；
6、女子4X100米接力：每队4人，组别不限。
四、录取名次、奖励及处罚
（一）各单项取前6名给予奖励；各集体项目取前三名给予奖励。
（二）比赛计团体总积分，A、B组各取前三名予以颁发奖牌和奖励，比赛结果将在校园网公布。
1、各比赛单人项目第一名至第六名按照9、7、6、5、4、3计分，集体项目×2。
2、凡参加比赛的教职工每人均加一分；记录在本人部门工会总成绩分数中。
3、比赛设置最佳组织奖，出席人数达到本部门工会总人数1/2的部门可参加最佳组织奖的评选。要求参评单位参赛积极，参赛队员服从比赛规程安排，尊重裁判，发扬体育道德风尚。
4、B组部门工会人数少于集体项目要求人数的，可以联合其他B组部门工会人数少于集体项目要求人数的部门工会进行报名，比赛成绩由参加比赛的部门工会共享。
（三）参赛者应严格按照本人实际年龄报名参赛，如查出本人年龄与参赛组别不符者，将被取消比赛资格或比赛成绩。
（四）严禁冒名顶替，一经发现，取消顶替者和被顶替者的全部比赛成绩，并取消其继续参赛的资格。
（五）运动员兼项违反本规程，取消其最好的一项比赛成绩，超出两项则取消两项最好的成绩，以此类推。
（六）各部门工会对比赛结果有异议，需向学校2014年教职工春季运动会组委会提出复议、裁决申请，最终结果以组委会裁决为准。
（七）身体不宜运动的教职工请谨慎报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工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4月9日
6

